附件2

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支持计划

项
目
任
务
书
民政部
2013年3月制

                       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
	总体目标任务描述

（限1200字以内）
	（根据民政部公布的首批“三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选派与培养任务表，明确本省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选派与培养任务、总体分配方案及实施方式，提出通过该计划实施可达到的预期目标）

	被选派人员的基本信息及任务分配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工作单位

及职务
	是否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
	专业社会工作服务领域
	拟派驻的贫困县（困难团场）名称

	
	
	
	
	
	
	
	
	
	

	
	
	
	
	
	
	
	
	
	

	
	
	
	
	
	
	
	
	
	

	
	
	
	
	
	
	
	
	
	

	
	
	
	
	
	
	
	
	
	

	
	
	
	
	
	
	
	
	
	

	
	
	
	
	
	
	
	
	
	

	
	
	
	
	
	
	
	
	
	

	需要培养人员的基本信息及任务分配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工作单位

及职务
	是否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
	目前是否从事专业社会工作服务
	推荐参训的县级民政部门名称

	
	
	
	
	
	
	
	
	
	

	
	
	
	
	
	
	
	
	
	

	
	
	
	
	
	
	
	
	
	

	
	
	
	
	
	
	
	
	
	

	
	
	
	
	
	
	
	
	
	

	
	
	
	
	
	
	
	
	
	

	
	
	
	
	
	
	
	
	
	


（请下载电子版填写，可加页）

	选派工作经费预算

	中央财政支持额度及测算依据（单位：万元）
	

	本省级财政配套经费额度及测算依据（单位：万元）
	


	主要任务与要求：

1. 要根据《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专项计划实施方案》（民发〔2012〕170号）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2.要在4月底前，与受援县级民政部门和社会工作专业人员派出单位签订服务协议。5月15日前，将选定的社会工作专业人员派驻到受援单位，结合当地实际需求，开展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服务时间一般不能少于1年。

3. 要定期跟踪掌握“三区”计划实施情况，及时总结好的经验做法，研究解决实施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年度支援工作结束时，要以计划执行情况和实施效果为重点，从派出单位、受援单位和被选派的社会工作专业人员角度，结合服务对象评价，对项目进行总结和考核评估。年度总结和考核评估报告上报民政部社会工作司。

4. 要及时足额将选派工作经费（包括中部省份省级配套经费）拨付派出单位并确保其认真落实各项优惠政策和支持措施，保证被选派的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原有工资、津贴福利待遇标准不变。要切实做好派出单位与受援县级民政部门的沟通衔接，为被选派的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安排工作单位，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解决食宿等基本生活问题。

5. “三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工作由民政部统一组织实施。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要做好需要培养人员的报名组织工作。

6. 要采取实地调研、举办座谈会、电话和网络调查等方式加强对“三区”计划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定期向民政部报告实施进展情况。要督促受援单位加强对被选派的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的日常管理与考核监督，并在结束时将考核结果反馈派出单位，作为被选派人员年终考核和职务晋升考评的重要依据。要按照国家有关财政财务规定，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加强经费监督管理，明确使用范围，严格拨付程序，强化审计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承担选派和培养任务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意见

	我厅（局）将认真按照《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专项计划实施方案》（民发〔2012〕170号）和《民政部关于做好首批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支持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民函〔2013〕87号）要求，做好各项工作，按时保质保量完成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选派与培养任务。

负责人（签字）                  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盖章
                           年   月   日

	单位负责人
	

	联系人
	

	电话（传真）
	

	电子信箱
	

	账户名称
	

	开户行名称
	

	银行帐号
	

	

	民政部社会工作司审批意见
	                    民政部社会工作司（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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